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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立群，外交学院教授，北京对外交流与外事管理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北京 １０００３７）。
 本文为 ２０１０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体系进程的研究”（项目批准号：

１０ＺＤ＆０５５）的前期成果。

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实践解释模式

朱立群

摘　要　中国参与国际体系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参与实践过程，这一过
程不仅受到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而且实践主体在参与实践的复杂互动中

不断学习、借鉴、创新，形成了关于国际体系及其相互关系的新认知。国际

体系对中国各种参与实践的回应，推动了中国新身份的形成。与此同时，

中国在参与实践中，不断通过反思和创新，影响国际体系，促进国际体系朝

着更加公正、合理和有序的方向发展。由此，在“参与实践”、“身份承认”和

“秩序变革”之间可以建立一个因果作用机制，用于解释中国积极参与国际

体系的进程。文章将实践重新置于本体论的地位，实践生成话语和认知、

造就身份和规范的本质属性，正是参与实践塑造了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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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际体系面临新一轮调整，中国正处于深入参与国际体系的重大机遇期。

如何使国际体系的调整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是我们面临的核心战略任务。

随着外部世界对中国快速发展的担忧加剧，如何深化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破解

“中国威胁论”，是中国外交面临的紧迫课题。与此同时，中国自身也正处于国内深

化改革的关键阶段，内部平衡的压力增大，各种问题与世界政治经济的关联度大幅

提高，如何在参与国际体系的进程中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并坚持和平发展，是中

国今后面临的重大挑战。因此，加强对中国参与国际体系进程的研究，提出更具解

释力的理论框架，并据此进行深入细致的经验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本质是参与全球互动和集体决策，在全球治理中获取和维

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促进国际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快了参与

国际体系的步伐，并逐渐从体系的边缘进入体系的中心，成为负责任的重要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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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没有像

传统崛起大国那样通过武力挑战现存秩序，而是利用现有制度渠道不断提升自己的

地位。与此同时，中国始终反对霸权主义，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从这个

意义上说，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外交实践，不仅对现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构成了挑

战，也在经验层面提供了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独特案例。

本文在梳理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个以“参与实践”（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为核心概念的理论分析框架，旨在探讨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根本

动力问题。本文认为，中国参与国际体系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实践过程，参与实践推

动了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深刻变化。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实践，创造了中国与国

际体系关系的新认知，建构了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新身份。在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

动中，这一新身份从形式、分配和价值三个层面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承认。与此同时，

中国的参与实践也以自身的方式影响着国际秩序的变革方向。由此，可以在“参与

实践”、“身份承认”和“秩序变革”之间建立起一个因果作用机制，用于解释中国积极

参与国际体系的过程。

通过对中国参与实践模式的建构和阐释，本文也试图表明，关于中国参与国际

体系的研究需要从我们自身丰富多彩的实践出发，而不是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

的预设出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创新外交理论，形成具有针对性的战略对

策，并且促进我们的研究更好地体现中国特性。

一、核心问题：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变化的根源

无可否认，经过３０年的改革开放和广泛卷入国际事务，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
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在推动这一历史性转变？如何判

断这一变化的发展趋势？对于这一问题，国内外学术界给予了大量关注，产生了许

多研究成果。总的说来，不同的理论流派提供的是不同的解释。

第一，现实主义最具代表性的是米尔斯海默的观点。他认为，霸权追求是中国

参与国际体系的动力，而与美国争霸是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本质特征。① 对米尔

斯海默而言，崛起的中国绝不可能维持现状，凡是崛起的国家必然是体系的挑战国，

而不可能是现状国家。权力转移理论也认为，处在权力转移中的霸权国家和崛起国

家最容易因崛起国家对自身地位的不满而走向战争，②而中国无疑是一个具有全球

①

②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
４００页；ＪｏｈｎＪ．Ｍｅａｒｓｈｅｉｍｅｒ，“ＣｈｉｎａｓＵｎｐｅａｃｅｆｕｌＲｉｓ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Ｈｉｓｔｏｒｙ，Ｖｏｌ．１０５，Ｎｏ．６９０，Ａｐｒｉｌ２００６，ｐｐ．１６０—
１６２．

Ａ．Ｆ．Ｋ．ＯｒｇａｎｓｋｉａｎｄＪａｃｅｋＫｕｇｌｅｒ，ＷａｒＬｅｄｇｅｒ，Ｃｈｉｃａｇｏ：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０，ｐｐ．
２２—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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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地位、对现状不满的潜在挑战国。①

第二，英国学派以巴里·布赞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认为，新兴国家融入国际

体系是国际社会扩展的结果。国际社会从先发的欧洲向其他区域和全球扩展，欧洲

以外的国家只有适应和接受核心体系的规范才能成为维护体系的成员。② 中国参与

国际体系，动力来自于国际社会的扩展，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取决于中国是否全

部接受现有体系规范。在布赞看来，中国只接受了国际经济规范，而拒绝接受西方

的民主、自由、人权等核心制度规范，因而，对于国际社会来说，中国未来的发展仍然

是极其不确定的。③

第三，主流建构主义以规范结构和规范传播为中心讨论新兴国家与国际体系的

关系。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一样都重视规范结构的影响，关注规范传播的方式、主

客体关系以及规范的社会化问题。④ 因此，遵守和内化国际规范是新兴国家参与国

际体系的实质性内容。在这一视角下的中国研究，以考察中国是否遵守国际制度规

范的情况居多。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在单极时代没有强制性外来压力和回报的情况

下，主动参与国际机制，表明中国对国际体系采取了更加合作和自我约束的政策，⑤

因而中国更像一个国际体系的现状国。⑥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的遵约是选择性

的，完全受功利主义驱动，中国是一个“准革命性国家”。⑦

以上现实主义、英国学派和建构主义的主流观点，都集中在体系层面寻找中国

参与国际体系的原因，并将重点放在辨别中国究竟是挑战国还是现状国的问题上。

第四，国内政治视角。从单元层次解释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学者，不再将中

国视为单一、理性的行为体，而是分析影响决策的各种行为体和国内因素，强调中国

参与国际体系不是应对国际结构压力的简单镜像反应，而是国内政治进程的产物。

最具代表性的是章百家提出的中国通过改变自己而影响世界的观点。他认为，中国

对外关系的变化，“始终与中国内部的政治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甚至可以说，中

国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内部变革，而不是通过某种外部行为来改变中国与其他国家乃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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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与整个世界的关系”。① 但是，这种观点并没有说明国际社会与中国变化之间是否

存在着互为因果的联系。

上述代表性观点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

但是又存在若干缺陷和不足。首先，西方现有三大体系理论难以解释清楚中国参与

国际体系的进程。中国的参与是一个快速融入的动态过程，现有主流理论，不管是

结构现实主义以物质结构、还是社会建构主义以观念结构来解释国家的行为，它们

在解释中国参与国际体系进程时都碰到了困难。从物质结构出发的现实主义，把着

眼点更多地集中在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建设上，而中国在这方面的任何进展都导致

“中国威胁论”的兴起。然而实际上，中国保持了 ３０多年和平融入国际体系的基本
行为特征。以观念结构解释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则更多看到的是中西观念的结

构性差异，而看不到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总体合作发展的态势。因此，西方静态的

结构主义理论难以清楚解释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问题。它们看不到，随着社会世

界的日益多元化，“结构并非以单一方式存在和发展，而是呈现多重和多个结构的关

系性存在，”②且处于不断地生成和发展的动态之中，因此需要我们引入过程思维，更

多地关注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实践演进过程。

其次，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实践丰富多彩，很难从基于西方经验的理论预设出

发进行研究。应该说，中国的参与实践远比西方理论模式来得丰富，也更为复杂。

从西方自身经验孕育而成的国际关系理论，在解释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问题上具有

局限性。另外，作为一个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自身内部就存在着各种

不平衡，这种复杂性必然反映到中国的对外关系进程中。由于国际体系在全球化和

信息技术的作用下进入快速变化时期，因而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也必然是复杂的

和不平衡的，不同领域的参与可能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再次，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实践结果很难用修正主义国家和现状国家的二分法

来描述。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采取积极融入的国际合作战略，不挑战现存秩序。

与此同时，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导致中国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力

也不断加大。在这个意义上，很难说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或者是一个维持现

状的国家。实际上，二分法很难解释体系中的所有大国的外部行为，因为在快速转

型的国际体系中，这些国家都需要不断调整战略以应对变化，亦即都不同程度地表

现出双重或多重特性。现有理论显然因深陷西方中心论和二元对立思维困境，难以

解释清楚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复杂性。

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并借此转型成长为一个新兴大国，这个转变发生在国际体系

结构和中国国内政治结构都未出现重大变化的时期。这一现象在国际关系历史上

①

②

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２０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２年第１期。
ＣｏｌｉｎＷｉｇｈｔ，Ａｇｅｎｔ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ｓ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ｐｐ．２９７—２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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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少见的。① 因此，究竟是什么推动了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并带来中国与国际体系关

系的深刻变化，是一个具有重大学理和现实意义的核心问题。我们需要在继承和批

判现有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借鉴正在发展中的实践理论，②引入中国传统的过程思

维，③提出一个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二、核心概念：“参与实践”的界定

在界定核心概念之前，有必要讨论一下若干基本假定。首先，我们假定国际体

系是以社会的形式存在的，不存在外在于国际社会的行为体。国际体系是国际关系

行为体按照一定的规则相互作用而构成的一个整体，④它至少包含三个基本内涵：一

是国际体系的基本内容是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的联系和互动，这个互动的基本前提

是其物质性存在；二是国际体系具有规范性，“它由共同理解、规则、规范和相互预期

构成”，⑤正是这种规范性赋予物质世界以社会意义；三是国际体系是历史的产物，是

在社会建构中不断演变进化的。因此，国际秩序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是一种主体

间的规范或文化结构。“没有某种规范和习惯，就没有国际体系的存在。”⑥只要存在

着秩序，就存在着国际社会，⑦任何行为体都不可能脱离国际社会而行动。

其次，我们假定国际体系社会性的典型表现形式是国际制度，国际组织是国际

制度的一种代表形式。⑧ 国际制度包括为相关国家所接受和遵守的多边公约、国际

机制和作为准则和规则正式安排的国际组织。⑨ 它们实际上就是规范和观念的汇

聚，是一种权利约束，“规定了行为体在追寻自身利益时，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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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８期，第９８—１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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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第二版，张小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第７页。

所有的国际组织都是国际制度，但并非所有的国际制度都是国际组织。制度可以缺乏组织形式而存

在，某些组织又可能具有多重的制度角色。国际关系中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往往是不可分离的。因此，本文

也将国际组织作为国际制度对待，不对二者做细致区分。关于二者的关系，可见 ＲｉｃｈａｒｄＨｉｇｇｏｔ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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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７８—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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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或者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①在一定程度上，它们还赋予国家以权力、集体身份

和行为的合法性。②因此，主权国家出于自身利益会积极寻求加入国际制度，并借此

参与国际体系的建设，促使国际体系朝着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方向演变。同时，主权

国家与国际制度之间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紧张关系，因为主权的内在含义与国际制度

的限制性特点是矛盾的，因此，主权国家与国际制度之间的张力使得任何参与国际

体系的实践都注定充满着不平衡与斗争。

第三，我们把行为体参与国际体系的行动看成是一种实践行动，是一种参与实

践。参与实践发生在一定的时空下，受到实践的环境和资源的影响。没有任何一种

参与实践是可以在不受任何条件限制下展开的。参与者在国际、国内特定条件下，

通过学习、行动、表达等实践活动，参与和融入国际体系，接受体系的影响，被规范所

塑造，发展形成体系所接受的新身份。同时，参与者也以自身能力影响制度的变迁，

从而塑造国际体系的发展方向。因此，对实践结果的理解，必然通过对参与实践过

程的了解以及对参与者身份变化的观察来获得。

（一）“参与实践”及其类型化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实践是首要社会事项，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特

征。当代社会学家将“实践”界定为具有某种稳定性的一系列语言的和非语言的行

动，③是一定时空条件下的行为和言语的联结。④ 他们将“实践”看做一种常规的行

为方式，“其中包含了身体的运动、事情的处理、问题的解决、对事物的表述以及对世

界的理解。”⑤总之，实践是行为体在一定的时空、认知和情感背景下展开的活动，是

实践者和与之相关的环境与资源相互作用的说与做的行为。

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行为是一种参与实践。“参与实践”是实践者在一定的时

空条件下参与国际体系过程中的言语、行为活动。参与实践可划分为五个类别的实

践活动，它们分别是话语实践、联盟实践、学习实践、遵约实践和创新实践。⑥ 每一类

参与实践都有可能产生新的认知空间，从而形成参与实践的动力，促进参与进程中

的创新。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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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为话语实践（ｇｏａｌｓｅｔｔｉｎｇａｎｄｆｒａｍ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话语实践是参与目标的
认知框定实践活动，它往往和话语、概念等认知观念相关。观察和认知新事物往往

需要对事物给予不同于以往的处理，特别是概念上的创新。① 通过赋予事物或事件

以特定意义，建构适当的认知框架，从而指导具体行动。因而，话语实践是实践者界

定利益、赋予意义、框定认知的一个实践进程，是一个“使主体观念变成主体间观念

的过程”，②是参与国际体系实践发生的思想准备活动。对于参与者来说，国际制度

不仅是一个需要了解的新事物，还需要对加入制度的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进

行成本计算，并使参与行为合法化。所有这一切，都需要界定和言说这个新事物，③

界定参与其中的利益和目标边界。以中国参与国际金融组织的目标边界为例，我们

就经历了不同时期确定不同目标的话语实践，从最初表示希望获得贷款的物质性需

求，到希望拥有国际金融体系认同的身份性需求，再到争取更多份额和代表权的影

响力需求。④ 因此，话语实践主要涉及的是国家对利益的重新界定，对主权的再认识

以及对成本支付的考量。

第二类为联盟实践（ｐｅｒｓｕ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ｍｏｂｉｌｉｚ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主要是为实现利益和特
定目标所做的各种动员和说服工作。它是实践者从事的旨在说服目标群体接受、调

整或放弃某些观念、态度、习惯和行为的活动。⑤ 参与实践的目标群体包括两个方

面：一是国内的目标群体，涉及如何动员社会各界特别是社会精英和利益集团支持

参与国际体系；二是国际社会的目标群体，即国际制度主要成员接受中国的参与行

为。国内的联盟实践对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它直接关系到国内力量

和政策乃至制度结构的整合或分离的问题。例如，苏长和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角度

研究了国内动员能力对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影响。他指出，全球化的内化效应与地

方国际化现象的齐头并进，使得像中国这样的单一制国家在动员社会整体进行协调

统一行动上变得日益困难。一方面，地方国际化成为中国发展与国际体系相互依赖

合作关系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地方利益构成的分割局面也会阻碍中央政府国际

合作战略的落实。比如在知识产权问题上，中央政府保护知识产权的鲜明立场和政

策作为，常常受到地方执行不力的打击，从而导致国际制度的内化效应大打折扣，使

国家对国际制度的遵约信用受到损害。⑥ 国外的联盟实践，则涉及如何促使国际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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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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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成员接受和正面评价中国的参与行为。以中国加入国际反洗钱和反恐融资机制

（ＦＡＴＦ）为例，由于美国不仅是 ＦＡＴＦ成立的推动者，还是其相关规则的重要制定者，

因此，美国是决定中国能否加入 ＦＡＴＦ的关键力量。中国要加入 ＦＡＴＦ，除了要遵守

ＦＡＴＦ的逐项规则要求之外，最终还要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成员国的同意。① 为此，

中国就需要采取措施积极争取 ＦＡＴＦ成员国、特别是美国的支持。这个联盟实践活

动，对于中国最终加入该组织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类为学习实践（ｍｉｍｉｃｋｉｎｇａｎ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是实践者在参与国际体系

过程中的模仿和学习行为。模仿和学习是初学者为应对不确定环境所进行的复制

群体行为规范的行动，是社会化发生的重要微观机制。模仿者面对生疏环境的不确

定性，简单地复制群体内其他人的做法，是出于本能的常识性做法。② 学习也是一种

模仿，是以外部行为体作为观察、仿效的范例，使自己的行为与之相似或一致。③ 但

是，学习不仅仅是为了适应环境而模仿成功者的行为，它还会导致行为方式和主导

思想的改变。④ 这种学习被称为“进化性认知”。⑤ 实践者的学习意味着行为体自身

认知体系与共同体成员之间的意义、认同和话语体系的接触、交流与沟通，从而促进

规范的学习、传播和更新。中国在参与国际体系进程中存在着数不胜数的模仿和学

习行为，特别是在最初加入国际体系的阶段。例如，中国从 １９８０年代开始参加《禁

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从最初学习掌握专业术语，到参与谈判进程，再到提出自

己的建议，参与制度建设，经历了一个从模仿到进化认知等复杂学习的实践历程。⑥

第四类为遵约实践（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ｉｎｇ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是国家参与国际制度

后按照制度规范修正自身行为、调整与国际体系的关系、重塑相互预期的行为，实际

上也就是国家遵守承诺、内化国际制度规范并使之社会化的实践活动。遵约实践涉

及五个方面，分别是程序性遵约、行为遵约、制度遵约、政治遵约和社会遵约实践。⑦

它们分别对应的是履行条约义务，使自身的国际行为符合条约规定，进行国内立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宋国友：《美国与中国参与国际金融组织：以中国加入 ＦＡＴＦ为例》，《国际问题论坛》，２００８年夏季号，
第６３—７３页。

ＡｌａｓｔａｉｒＩａｉｎ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ｅｓ：Ｃｈｉｎａ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１９８０—２０００，ｐｐ．２３—４６．
刘兴华：《试析国家社会化的演进》，《外交评论》，２００９年第３期，第７７页。
约翰·鲁杰：《什么因素将世界维系在一起？新功利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挑战》，载彼得·卡赞斯坦

等主编：《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秦亚青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７０页。
ＥｒｎｓｔＢ．Ｈａａｓ，Ｗｈｅ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ｓＰｏｗｅｒ，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转引自约翰·鲁

杰：《什么因素将世界维系在一起？新功利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挑战》，第２７０页。
参见李巍岷：《〈化武公约〉：中国的参与和贡献》，《世界知识》，１９９７年第７期，第３３—３５页。
奥兰·杨最早提出了“遵约体系”的概念，见 ＯｒａｎＲ．Ｙｏｕｎｇ，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ＡＴｈｅｏｒｙ

ｗｉ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ＭＤ：ＪｏｈｎｓＨｏｐｋｉｎ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９。此后，遵约问题的研究成为
国际制度研究的一个重要议程。安·肯特在研究中国的遵约行为时，提出了五个分析指标：（１）签署条约或达
成协议；（２）程序性遵约，即履行报告和其他义务；（３）实质性遵约，在国际行为上遵守条约；（４）正式遵约，即
国际规范在国内立法、司法或者制度实践中得以落实；（５）实际遵约，即在政治层面和社会层面的落实，前者是
指政府政策与国际规范一致，后者则是指国内社会普遍的遵约行为。这里提出的五项遵约实践，借鉴了肯特的

五个分析指标，但有所修正。具体可见 ＡｎｎＫｅｎｔ，Ｂｅｙｏｎｄ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Ｇｌｏｂ
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ｐ．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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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司法或制度中落实国际制度规范，在政府的政策中体现国际规范的要求以及社

会层面的普遍遵约。当进入到国内层次的遵约程度时，国际制度规范就可以被认为

达到了内化程度。

第五类为创新实践（ｃｒｅａｔ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是参与者在参与国际体系
实践过程中对于国际制度运行方式、国际规则、议程以及观念等的创新性行为。参

与实践活动是参与主体与客体的意义、身份和认同的重构过程，它们之间的互动并

非是单向的，而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因此，参与者不仅在参与过程中被国际

制度所塑造，它也以自身的特点和方式改造着国际体系。总体上说，中国参与国际

体系目前仍处于以接受现有国际体系为主的阶段。尽管中国日益成长为世界上一

个举足轻重的力量，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框定议题、提出核心概念、进行议程

控制等方面的能力还比较低。①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在参与国际体系的过程中没有自

己的创新性贡献。实际上，中国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始终是存在的，从“和平共处五项

基本原则”、“三个世界理论”再到“新安全观”、“和谐世界”，所有这些概念都深刻地

影响了世界。

以上五个方面是一组参与实践行动。每一类参与实践都是行为体、环境和资源

的互动，都可能带来不同的实践结果。对实践者个体而言，参与实践不仅意味着参

与者与国际体系关系的重新界定，也意味着参与者社会认同的转换和身份的重新塑

造。对国际体系整体而言，参与实践是一个权力的社会化进程，也是共同体不断塑

造和重建的过程。在这个进程中，实践活动不断产生着新的认知，并推动实践者与

国际体系关系的演变。

（二）国内外互动中的“新剧本”

任何实践都可以开拓新的空间，推动新的学习，重写新的“剧本”。“新剧本”是

实践的产物，是一定时空下实践的结果，是实践中形成的具有一定稳定性的新知识。

实践总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进行的，参与实践也是在一定的国际体系环境和国内

资源条件下展开的，它们界定了参与实践发生的背景和结构。实践者是实践活动的

主体，环境（ｃｏｎｔｅｘｔ）则是实践者展开实践的场域，它圈定了实践者利益的范围和指
向，说明了实践主体对自身利益界定的原因。② 环境包含着时间、地缘、认知和情感

等多方面的内容。资源（ｒｅｓｏｕｒｓｅｓ）则是指实践者在实践过程中所拥有的物质和文化
的权力和手段。参与实践的“环境”主要是指与界定中国参与国际制度利益相关的

国际体系环境，“资源”则是指实践者在参与国际体系过程中所依赖的物质文化权力

和手段，主要是国内政治结构状况。

１．体系环境：分类与特点
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实践离不开对国际体系环境的理解。国际体系环境是指

体系的制度条件。出于分析的便利，我们可以把国际体系区分为国际经济体系、政

①

②

阎学通、徐进：《中美软实力比较》，《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０８年第１期，第２７—２８页。
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ｅＬａｗｓｏ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ｘｔｉｎＷｏｒｌ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ａｌｇｒａｖｅ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０６，ｐ．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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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全体系和社会文化体系。① 各体系的运行通常具有不同的作用机制，如国际经

济体系不仅包含国际市场机制，还有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具有管理职能

的国际组织。但从整体上说，国际制度表现出三大基本特点：规范性、西方主导和可

渗透性。

规范性是国际制度的核心特征，因为任何制度都包含一个基本规则系统、信息

系统和反应系统。规则系统就是“给定问题领域中行为体共同预期的原则、规范、规

则和决策程序”，②它们限制和管理着行为体的国际行为。③ 信息系统主要是关于成

员国、规则体系、违约和遵约等方面的信息收集、分析与发布的过程。反应系统则主

要是对遵约和不遵约行为的奖惩措施体系。④ 国际体系的规范性，意味着中国的参

与实践是一个遵守国际规范占主导地位的实践过程。

西方主导是指国际规则体系主要反映的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和利益偏好，

这是因为大多数国际制度是西方国家主导建立的，它们在国际体系中长期占据统治

地位。经验研究也表明，上个世纪末，“富有的西方国家加入了更多的国际组织，而

贫穷和动荡的国家则相对较少地加入国际组织；一些主要反映了西方价值观的核心

制度变得越来越重要。”⑤这一重要特征决定了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实践不仅是一个

学习性的实践，还是一个适应性的实践，对国际体系改革的要求必须在适应和接受

现有制度的基础上进行。

可渗透性是指大多数国际组织是可进入的和可施加影响的。任何制度都是随

着历史发展不断演变的，它需要解决现实提出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从而为变革制度

提供了可渗透性机会。如世界贸易组织的多哈回合谈判，为进一步解决农业、非农

产品、市场准入、服务、知识产权、规则、争端解决、贸易与环境、贸易和发展等八个领

域的问题提供了制度谈判的平台，从而为制度创新提供了机会。

尽管国际体系不同的领域具有共同特征，但各个领域的制度条件和规范要求确

有所不同，因而国际体系的不同领域构成了不同的参与实践环境，有的具有强制性

特征，有的则只是一种相互承诺，表现出软法的特点。⑥ 因此，国际制度对制度内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划分只出于分析的目的，实际上很难简单地从政治、经济、安全等角度人为地划分

国际制度的功能与作用。有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在上述三个领域都展开行动；有的国际经济组织，如世界银

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深深卷入了国际安全事务。在全球化和相互依存不断发展的今天，国际事务的联系性

和相互影响已经使我们很难从问题领域的角度对国际组织加以区分。

ＳｔｅｐｈｅｎＫｒａｓｎｅｒ，ｅ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ｇｉｍｅｓ，Ｉｔｈａｃａ：Ｃｏｒｎｅｌ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３，ｐ．１．
关于国际制度的功能和作用，不同理论流派有不同的解释。对此，西蒙斯和马丁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和

综述。ＢｅｔｈＡ．ＳｉｍｍｏｎｓａｎｄＬｉｓａＬ．Ｍａｒｔ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ＷａｌｔｅｒＣａｒｌｓｎａｅｓ，
ＴｈｏｍａｓＲｉｓｓｅａｎｄＢｅｔｈＡ．Ｓｉｍｍｏｎｓ，ｅｄｓ．，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ｐｐ．１９２—２１１．

关于制度体系三个方面的界定，本文参考了米切尔关于遵约体系的界定。见罗纳德·米切尔：《机制

设计事关重大：故意排放油污染与条约遵守》，载〔美〕莉萨·马丁、贝思·西蒙斯编：《国际制度》，黄仁伟、蔡鹏

鸿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０９页。
〔美〕莉萨·马丁、贝思·西蒙斯编：《国际制度》，第１０２页。
如欧盟的开放协调机制，就是在欧洲社会政策领域普遍运用的软法，它们通常是在原则上没有法律约

束力、但却具有实际效力的行为规则。Ｇ２０机制开启的相互评估进程，也属于这个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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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行为构成的是不同的限制和约束，它们所提供的可渗透性机会是不同的，这

些构成了参与实践发生环境的不同。

２．实践资源：国内结构、利益、规范
参与实践也受参与者国内资源的影响。国内资源是指实践者参与国际体系的

国内政治结构状况，是参与国际体系的国家内部的政治制度、决策规则和程序，以及

内嵌于政治文化中的价值和规范。① 它涉及三个重要方面：国内制度、国内利益和国

内规范。② 这些方面直接关系到政治权力的可运用程度、组织机构的凝聚力、社会大

众的动员能力以及社会精英的支持力度等。国内结构是参与实践发生的核心动力

所在，也是国际制度规范进入一国国内并获得支持和产生社会影响的干预力量。③

也就是说，当一国参与国际体系时，国际制度规范必须有渠道进入该国的政治体系

并在该国获得支持力量，从而使国际规范能够在该国社会化。④ 在国家参与国际体

系并将国际制度规范内化的过程中，国内结构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各国的制度因其所界定的政府与社会关系不同而差异很大，这种差异会影响国

际制度规范进入一国并得以传播的机会。卡赞斯坦最早将国内结构分成了强国家

（ｓｔｒｏｎｇｓｔａｔｅ）和弱国家（ｗｅａｋｓｔａｔｅ）两大类。⑤ 强国家也即国家主导型的国家，其行
为决策主要由政府主导，社会利益和偏好受到国家的影响和控制；弱国家是社会主

导型国家，其行为决策更多地受社会的支配，政府行为只是社会集团偏好的集合。

造成国家强弱的原因，主要是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国家建设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也

和历史传统与政治文化有关。根据现有研究，国际制度规范进入国家主导型的国家

相对较为困难。但是，一旦某种规范获得政府的支持，其传播就非常迅速。反之，如

果社会力量强大，可能有助于国际制度规范的迅速进入，但并不必然导致规范的快

速传播和积极有效的遵约行为。⑥

国内利益的考量和规范的匹配程度会影响参与实践的选择。“在法治化的国际

制度背景中信用、声誉及计算遵约的成本和利益都是极其重要的。”⑦经验研究表明，

如果接受某个国际规范被认为更有助于获得重要的国内物质利益，那么这一规范就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ＴｈｏｍａｓＲｉｓｓｅＫａｐｐｅｎ，ｅｄ．，Ｂｒｉｎｇ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ａｃｋＩ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ｐ．２０．

朱立群、林民旺等：《奥运会与北京国际化———规范社会化的视角》，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
２９页。

ＴｈｏｍａｓＲｉｓｓｅＫａｐｐｅｎ，ｅｄｓ．，Ｂｒｉｎｇ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ａｃｋＩｎ，ｐ．２５．
社会化是指行为体逐渐接受并内化特定群体的规范和规则，其行为从后果性逻辑转向适当性逻辑的过

程。社会化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概念。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如何接受和内化国际社会规范是主流建构主义

理论讨论的重点。关于建构主义的研究，参见秦亚青：《建构主义：思想渊源、理论流派与学术理念》，《国际政治

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３期；也参见黄超：《建构主义视野下的国际规范传播》，第５５—６２页。
ＰｅｔｅｒＫａｔｚｅｎｓｔｅ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ｏｆ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Ｓｔａｔ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３０，Ｎｏ．１，Ｗｉｎｔｅｒ１９７６，ｐｐ．１—４５．
苏长和：《中国与国际制度：一项研究议程》，《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２年第 １０期，第 ８页；〔美〕罗伯特

·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中文版序
言。

〔美〕莉萨·马丁、贝思·西蒙斯编：《国际制度》，第２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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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能在国内传播。①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经济迅速发展，引发了中国国内对

全球化和现行国际体系的积极评价，②从而为新国际观的巩固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③ 国内规范与国际规范之间的匹配程度也是影响参与实践的重要因素。规范

的匹配度也决定了国内规范适应和调整的压力大小，决定着国际制度规范在国内传

播的阻力和影响力。④

总之，国内资源可因制度、利益和规范三个因素而影响参与实践，使参与者在与

不同的国际制度互动中形成差异，也就是导致参与实践对于国际体系的敏感度差

异。这里的敏感度主要是指政治接受的程度，可形成从完全接受、主体部分接受、有

条件接受到政治排斥四个程度构成的一个连续体。实践者在参与实践中根据不同

的敏感度，会形成不同的参与剧本。

实践者的不断实践发展和演化了社会规范，形成了对社会规范的新的知识，也

就是新剧本。“正是实践、构成实践的背景知识以及实践所发生的环境，促成了认知

演化，使得政治行为体的社会化、规范劝服以及最终的理性计算成为可能。”⑤“参与

政治行为不仅改变认同，也有助于建立和引导政治能力。”⑥新剧本实际上说明，实践

过程不仅生成了新的社会意义结构，也改变了行为体参与实践、理解实践以及支配

实践资源的能力。实践不仅意味着意义的重新界定，也意味着社会认同的转换和社

会知识的积累。

在这方面，中国加入 ＷＴＯ的实践过程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例证。我们面对 ＷＴＯ
这一特定制度的话语实践形成了政治接受的新剧本，推动了中国历经１３年谈判最终
加入世贸组织的历程。而且，中国在谈判加入 ＷＴＯ的联盟实践中，形成了有条件接
受的剧本，那就是“中国加入 ＷＴＯ，不会接受损害国家根本利益的歧视性条件”。⑦

也就是说，中国在联盟实践过程中，始终坚持抵制种种苛刻和不切实际的要价，坚持

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这个剧本的形成是国内各种利益考量的结果，在最后的谈

判过程中国际社会接受了这个剧本，也就说明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可参见 ＳｔｅｐｈｅｎＨａｇｇａｒｄａｎｄＲｏｂｅｒｔＫａｕｆｍａｎ，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ｐ．８。

蔡拓：《全球化观念与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型———改革开放３０年的外交哲学审视》，《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０８年第１１期。

朱立群、赵广成：《中国国际观念的变化与巩固：动力与趋势》，《外交评论》，２００８年第 １期，第 ２１—２２
页。

关于规范匹配对国际规范传播和遵约影响的研究很多，如 ＪｅｆｆｒｅｙＴ．Ｃｈｅｃｋｅｌ，“Ｎｏｒｍ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ｕｒｏｐ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４３，Ｎｏ．４，１９９９，ｐｐ．８３—１１４；Ａｍｉ
ｔａｖＡｃｈａｒｙａ，“ＨｏｗＩｄｅａｓＳｐｒｅａｄ：ＷｈｏｓｅＮｏｒｍｓＭａｔｔｅｒ？Ｎｏｒｍ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Ａｓｉ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ｓ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５８，Ｎｏ．２，２００４，ｐｐ．２３９—２７５。

ＥｍａｎｕｅｌＡｄｌｅｒ，“ＴｈｅＳｐｒｅａｄｏｆ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ｏｆ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ｅｌｆ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ａｎｄＮＡＴＯｓ
ＰｏｓｔＣｏｌｄＷａ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Ｖｏｌ．１４，Ｎｏ．２，２００８，ｐｐ．１９５—２３０．

詹姆斯·马奇、约翰·奥尔森：《国际政治秩序的制度动力》，载彼得·卡赞斯坦等主编：《世界政治理

论的探索与争鸣》，秦亚青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３８０页。
朱基总理接受保加利亚《言论报》记者采访，１９９５年１１月 ９日，载《朱基答记者问》，北京：人民出

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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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和地位的认可。因此，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程度，最终是通过国际社会对中国

国际身份的承认来决定的。

三、参与实践与身份承认的因果关系

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实践基本上是一个自主的过程，①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参

与国际体系是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国际体系作为中国参与其中的客体对象，需要

对中国的地位和身份予以承认，从而实现中国与国际体系在主体间意义上的良性互

动。这是由“人类主体同一性来自于主体间承认的经验”②这一人类社会生存的本质

决定的。

政治参与和认同发展的关系历来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③ 然而，越来越多的

经验研究表明，政治互动促进行为体之间的交往和学习，从而推动社会化进程，产生

共享经验和观念，促进共享意义的形成。特别是在国际制度日益发展深化的今天，

政治参与导致的相互影响、相互学习和相互依赖之情形是日常发生的实践。中国参

与国际体系的这一类实践，是国内政治选择的结果，也即中国愿意接受国际体系的

规范和影响，寻求在体系中发展的自主行为。中国选择和平发展战略，就是要弥合

与国际体系要求的差距，通过和平与合作的方式化解由差异带来的矛盾和问题，以

避免对抗和敌对关系的产生。因此，中国与国际体系认同关系的发展，是中国与国

际体系互动的参与实践的结果。在参与过程中，因互动密切、联系增加确实暴露了

差异和矛盾，但是如何解决矛盾和问题，则是实践方式的选择问题。中国坚持改革

开放与和平发展两大战略，保证了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政治参与行为不断带来积极

的互动结果，形成了良性的主体间认同。因此，从作为参与实践主体的中国一方来

说，积极主动与合作的参与实践，从一个方面保障了中国与国际体系政治认同的正

向发展。

但是，身份从来都是社会性和关系性的，因而是一种主体间的状态。④ 自我身份

的肯定，必须在与他人的肯定性和共生关系中获得。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参与国

际体系的互动，需要国际体系的认可，特别是承认。不论是从哲学、还是从政治学的

意义上，“承认”涉及的不仅仅是个体的道德承认，也是共同体形成的基础。只有在

承认中，自我才不复成其为个体。正如黑格尔所说，人必然地被承认，也必须给他人

以承认。⑤ 承认是自我在他者中的存在，承认表达的是主体存在于一种积极的交往

①

②

③

④

⑤

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２０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
〔德〕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胡继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７７页。
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见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Ｗｅｎｄｔ，“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ｔｅ”，Ａ

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８８，Ｎｏ．２，１９９４，ｐｐ．３８４—３９６。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２８２、４１５页。
黑格尔：《实在哲学》，第２０６页。转引自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第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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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之中，不仅反映的是人我关系，也即人的存在状态，更主要的是反映了一个社会

的交往结构。① 在承认概念的背后，包含着价值判断。是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的承

认，还是等级与轻视下的承认，价值的不同排序带来的是程度不同的承认。国际体

系作为一个社会存在，同样充满了为承认而进行的斗争。

德国社会学家霍耐特发展了现代社会原则基础上的三种承认形式，从而形成了

社会交往中完整的自我实践关系。他提出了三种承认原则：情感尊重、法律平等和

价值，分别对应三种承认形式：爱、权利承认和社会重视。② 国际体系对中国参与实

践的认可，主要体现在对中国国际身份的承认上。鉴于国际体系与国内社会关系的

不同，我们将国际社会的承认依据不同的价值区分为三种程度，即形式承认、分配承

认和价值承认。形式承认也可称作代表权承认，承认的是成员国地位。这种承认是

一种有限的承认，因为在承认他者进入体系的同时，并不必然承认他者具有与自身

同样的权利和尊严。分配承认是物质利益交往中的实质性承认，体现在国际制度中

则主要是指对具有分配意义的投票权和在制度中地位的承认，反映的是利益实现的

程度。价值承认是主体间的实质性承认，排除了异己的功利关系，以交往为前提，并

超越交往，直指社会正义。它是在尊严、平等、尊重基础上的承认。体现在国际制度

中的价值承认，应该是基于平等基础上的话语、规则、理念的承认。

参与实践是参与者积极能动的自主行为，但是这个实践过程的目标是形成新的

主体间认同，也就是获得国际体系的承认。因此，在本文中，参与实践是自变量，身

份承认是因变量，是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实践在国际制度中获得的身份认可。获得承

认，也就是获得了新的身份。这个新身份就是国际制度对实践者“新剧本”的认可。

参与实践与身份承认，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实践过程。实践者以新的身份重新投入

实践过程，也就开启了新一轮的实践，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历程正体现了这样一个

持续的、不间断的实践过程。

结　　论

任何理论和社会意义结构都是从实践中产生的，反过来又影响实践。理论创新

之路，在于走向实践。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还是形成新知识和建构社会意

义的来源，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

参与实践的解释模式，首先使“实践”重新回到了本体论地位。近代以后，个

体理性破除神学垄断，使得个人重回社会生活的主体地位。然而个体理性的膨

胀，也造成社会分裂和国际冲突的泛滥。于是，西方现代性和理性开始引起反思

①

②

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第１０３页。
同上书，第１０３—１３２页。对霍耐特理论的研究，参见李和佳：《霍耐特承认理论研究》，南京师范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８年。关于三种形式的承认，见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第６６—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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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批判，个体理性的强调逐渐被“协商理性”所补充，主体性逐渐上升到“主体间

性”，人类在认识上实现了一次哲学转变。但是，“主体间性”既没有解决平等沟通

交往的问题，也缺乏关注世界多样性差异的现实，它反而突出了观念的本体地位，

强调了观念结构对身份和利益的塑造。而重回实践本体，才能够真正还原人类社

会生活的本质特征。实践理性就是既注重物质性也注重精神性，既注重普遍性也

注重特殊性。由此，我们认为，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身份既不是给定的，也不是观

念的，既不是自身定位的，也不是国际社会强加的，它必然产生于中国所进行的参

与实践。

第二，参与实践解释模式从深层次解决了规范和身份的来源问题。是实践创造

了剧本，生成了新的话语和认知。它们的属性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这

取决于参与实践活动本身。实践者与环境互动所形成的积极实践，产生积极的话语

和认知，推动正向认同产生。反之，则产生消极的话语和认知，促进反向认同的形

成。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实践是在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战略的指导下进行的，国际

体系主要大国对中国基本上奉行接触战略，这两个方面推动形成了中国关于国际体

系的积极话语与认知，促进了二者关系的总体正向建构。

第三，参与实践解释模式赋予进程视角以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告诉我们，在

结构相对确定的情况下，实践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互动方式决

定着互动结果。是积极互动还是消极互动，取决于实践行为体的战略选择以及行为

方式，也即取决于行为体的能动性。这样，我们就摆脱了结构决定论，赋予实践行为

体以真正的主体地位。同时，进程视角也赋予时间维度以重要意义。时间维度对互

动以及互动方式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实践行为体实际上是一个长期参与者，出于

理性考虑会尽量避免“一锤子买卖”式的互动，而是放眼长远，更注重合作信誉。有

了时间维度，我们对国际合作的理解才可能深入。中国参与国际体系正是在实践进

程中不断形成新认知和新身份的时间过程。

在现阶段，中国参与国际体系仍然以中国遵循并社会化国际规范为主要内容。

随着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影响和塑造国际体系的能力会不断加强，中国与国

际体系互动生成新规范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在参与实践中磨合生成的新规范，将会

更多地反映中国的价值和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坚持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道

路，坚持不断在话语和认知层面进行积极谋划和建构，是促进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

良性发展的关键因素。

（责任编辑：陈志瑞）




